
入库供应商培训

北京理工大学施工企业库

2019年5月



《北京理工大学施工企业库入围供应商承诺书》（一式两份，北京

理工大学和供应商各执一份）由法人代表签字，请于5月24日

17:00前返回至招采中心（逸夫楼404），并领取入围协议。

请核对遴选时预留的联系人信息，于5月24日17:00前将更换联系

人说明提交至招采中心（逸夫楼404），如不更换，也需提交确认

联系人说明。更换联系人说明、确认联系人说明均须加盖公章并附

联系人社保证明。

以上材料如未按时提交，将暂停被抽取参与我校采购项目资格。

注意事项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电话：6891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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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采购中心简介

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招标采购中心成立于2016年6月

28日，由计划财务部管理。中心负责管理纳入学校采

购范围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的采购活动，负责建

立和管理供应商预选库，建立健全相关准入、监督考

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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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包 120万元（不含）以下 120万元（含）- 400万元（不含）

总承包 33 19

装饰装修工程 51 38

防水工程 30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29 10

市政公用工程 15 /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 10 /

供应商预选库现状：施工企业库专业包及供应商数量

二、供应商预选库介绍



 采购人随机抽取供应商，随机抽取的数量不得少于供应商总数的

2/3。（例如：采购人推荐1家供应商，需要至少在库中随机抽取

2家供应商）

供应商实行轮换制，抽中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轮抽签，直至所有

入库供应商均被抽中一次后，重新开始循环

优存劣汰、动态调整

供应商预选库使用方式

二、供应商预选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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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权利

① 参与学校采购活动；

② 符合学校统一采购范围内采购人自行选择供应商的情形，成为被随机抽取

的对象；

③ 在指定媒体上获取采购信息；

④ 对参与项目的采购公告、采购文件、采购程序、中标（成交）结果有疑问

或质疑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招标采购中心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书面咨询

或质疑；

⑤ 对其他供应商在学校采购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或营私舞弊行为提出指控；

⑥ 对学校采购工作提出书面意见或建议；

⑦ 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其他权利。

三、供应商的权利与义务



“
供应商义务

①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

② 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需要交纳标书工本费、投标保证金

和履约保证金的，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交纳；

③ 被抽取后不能提交响应文件继续参加采购活动的，应当在要求提交响应文件截止

时间至少3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采购中心并说明理由；

④ 中标（成交）后及时签订合同，切实履行采购合同和投标承诺；

⑤ 不参与串通投标、转包、挂靠等违法行为；

⑥ 接受采购人、学校职能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监督；

⑦ 供应商名称、经营范围、法人或项目经理发生变化，应在完成工商变更、注销登

记后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招标采购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⑧ 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供应商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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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注意事项

购买招标或

谈判文件

1.委托书

2.社保证明

3.身份证

拟派项目经理递交响

应文件或出席开标

1.委托书

2.执业资格证书

3.社保证明

4.身份证

委托经办人递交响

应文件或出席开标

1.拟派项目经理相关

证明文件

2.项目经理无法到场

证明文件

3.本人委托书

4.社保证明

5.身份证



四、投标注意事项

投标时提供《杜绝工程施

工承包违法行为承诺书》

投标时提供

《违约责任承诺书》

合同签订前，拟派项目
经理须至招采中心签署
《项目经理履职承诺书》



四、投标注意事项

施工企业库注册

注册网址

www.yuncaitong.cn

请于5月31日前完成注册

如注册中遇到问题，请

联系：曾老师

联系电话：

1598479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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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核内容

供应商
考核

交货
(完工)

价格

其他 服务

质量

五、供应商的考核



五、供应商的考核

2.学校处罚措施(1)

被抽取后不参加采购活动，又未按要求通知招标采购中心，或在一
年内累计两次被抽取后因故无法参加采购活动；

不遵守开标现场纪律，故意扰乱开标现场秩序；

一年内累计两次及以上质疑均查无实据；

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举报，
扰乱正常采购秩序；

年度内两次被采购人书面投诉，且投诉事项属实；

除名

不得参加
下次遴选



五、供应商的考核

2.学校处罚措施(1)

未按合同约定完成中标（成交）项目，项目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不
良影响，不按响应文件及合同提供售后服务；

工程类项目结算中不积极配合审计要求，无正当理由消极拖延，拒
绝在审计定案单上签字；

供应商考核不合格；

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项目未通过验收；

供应商公司信息变更后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向招标采购中心申请
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除名

不得参加
下次遴选



五、供应商的考核

2.学校处罚措施(2)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入库供应商资格或谋取中标、成交；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

向采购人、采购评审专家、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
利益；

保证金

不退还

取消入

库资格

中标无效



五、供应商的考核

2.学校处罚措施(2)

保证金

不退还

取消入

库资格

中标无效
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不与学校签订合同，不按照采购文件或投标
文件订立合同，或者与采购人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完成项目的质量和期限不符合合同约定，擅自变更
或终止合同；

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将中标或成交项目全部转让、分别转让，或者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
体、关键性工作层层分包，以及挂靠有资质或高资质单位并以其名义投
标，或者从其他单位租借资质证书；



“
转包：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
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①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②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

人施工的；

③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

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

④ 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

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五、供应商的考核

3.法律责任



“
挂靠：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承揽工程包括参
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

① 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

② 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

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

五、供应商的考核

3.法律责任



“
违法分包：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
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①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或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

② 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

的，钢结构工程除外；

③ 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五、供应商的考核

3.法律责任



3.法律责任

五、供应商的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串通投标、转包、违法分包、挂靠、

转让出借资质证书等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中标、成交无效

罚款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取消一年至三年投标资格

吊销营业执照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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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请各供应商参与学校采购活动时严格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坚决抵制串通投标、转包、挂靠等违法行

为，切实履行采购合同和投标承诺，为学

校提供优质的工程和服务，共同营造规范、

阳光、高效的采购环境。

总结 Summary



谢 谢！




